
这些人将被列为职业放贷人

1. 以连续三年收结案数为标准，同一或关联
原告在同一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 20件以上民
间借贷案件（含诉前调解，以下各项同），或者在
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
3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的。

2. 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基
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 1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
或者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民事诉讼
中涉及15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的。

3. 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中级
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涉及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

且累计金额达100万元以上，或者涉及民间借贷案
件3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

4. 符合下列条件两项以上，案件数达到第
1、2项规定一半以上的，也可认定为职业放贷
人：（1）借条为统一格式的；（2）被告抗辩原
告并非实际出借人或者原告要求将本金、利息
支付给第三人的；（3）借款本金诉称以现金方
式交付又无其他证据佐证的；（4）交付本金时
预扣借款利息或者被告实际支付的利息明显高
于约定的利息的；（5）原告本人无正当理由拒
不到庭应诉或到庭应诉时对案件事实进行虚假
陈述的。
自职业放贷人名录公布之日起连续三个年度

内，该名录上人员涉及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量少于

前款第1、2、4项认定职业放贷人标准案件量二分之
一的，可以将其从职业放贷人名录上撤出。

关于利息的那些事

在借条中，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借款到期后
对方按期还款，出借人是否可以向借款人主张借
款利息？
答：民法典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

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

在借条中，没有约定借款利息，借款到期后对
方没有按期还款，出借人是否可以主张逾期利息？
答：民法典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

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
付逾期利息。

在借条中，约定的利息过高怎么办？
答：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

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
利率超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的4倍的除外。
借条上未写明利息，但出借人在本金中扣除

利息，这种行为受法律保护吗？
答：民法典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

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
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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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云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操作简捷灵便的融资
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间资金不足的
缺陷，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民间
借贷纠纷源源不断，归根到底，是因为缺乏
诚信。
职业放贷人唯利是图，采用各种手段收

取高额利息，为了规避法律当头抽利或隐性
高利、利息转汇他人，早就脱离了互帮互助
的范畴；借款人借了钱不还，甚至以过了诉
讼时效为借口，是典型的失信行为。200元
钱，还不出来吗？不是，是根本不想还。
借款人一时还不出钱的情况确实存在。

但如果借款人认下这债务，选择分期付款，
相信很多出借人也是理解的。出借人之所以
起诉，还是因为借款人想赖账。
生活中，诚信的借款人也大有人在。70

岁老兵赶路500公里还债，只因50年前欠了
别人三毛钱；老人用10多年的时间，替儿子
偿还了100多万元债务；90岁“诚信奶奶”陈
金英，10年还清2077万元债务⋯⋯他们诚信
为本的做人理念，令人肃然起敬。
诚信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俗话说，人死

债不烂。法律上，虽没有这样的条文，但也
秉持诚实信用的道德准则，要求诉讼当事人
讲求诚实、信守诺言，兼顾对方当事人的利
益和社会公序良俗。
诚信，是传统美德中人性最本真的模

样，也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
体现。一起民间借贷案件，事情虽小，但背
后折射出来的诚信问题不容小觑。无论是出
借人还是借款人，都要守住诚信的底线，不
能让失信的闹剧频频在法庭上演。
愿重信守诺的正能量，遍布社会每个角落。

守住民间借贷的
诚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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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原、被告达成了调解。
因原告存在虚假陈述，法院对其进行了训诫。原

告出具了悔过书。
民间借贷，有的基于亲情，有的基于友情，有的

基于合作关系，是一种互通有无、互帮互助的行为。
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往往有着信任的基础。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有些民间借贷却变了
味。

他是职业放贷人？

今年4月，翁某将金某诉至市人民法院，要求其
偿还欠款5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翁某称，其经营一家机电配件厂，经营期间认识

了金某。金某因企业经营需要，向其借款。2017年
10月，其出借给金某 50万元，金某出具借条，约定
月利息为万分之二。但之后，金某一直未偿还借款。
金某答辩称，翁某是放倒款的，实际利息比借条

约定的利息更高，而且收取了“砍头息”；借款已付
清，翁某不应该再起诉。
法院查明，2017年以来，由翁某提起的民间借

贷纠纷案件有很多起。但根据相关规定，翁某尚不符
合列入职业放贷人名录的标准。
实际上，金某还曾向翁某的合伙人借款，并出具

借条。这些债务交叉在一起，非常复杂。
不过，金某称，他愿意和翁某调解，再支付一部

分的款项。
法院组织双方调解。双方证据显示，金某尚欠翁

某 30多万元。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金某分期支
付 30多万元的借款。对于其他债务，翁某不再追
究，并将借条还给了金某。
此案结案。不过，因翁某存在虚假诉讼，法院对

其进行了训诫。

保证合同无效，返还款项

在市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中，民间借贷纠纷
案件占了很大部分。2017年，立案 6700起；2018
年，立案 4080起；2019年，立案 3006起；2020年，
立案 2778起；2021年，立案 2750起；2022年 1至 5
月，立案1035起。
案件逐年下降的原因，是诉源治理。市人民法院深
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加强职业放贷人名录动态管理。
根据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

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
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
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
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职业放贷人。
民间借贷行为被认定无效，这对职业放贷人来

说，是很大的打击。
2013年 12月 25日，方某夫妻共同向李某借款

400万元，并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月利率为 2%，于
2013年12月27日前归还。金某等人作为连带责任担
保人，在借款合同上签字确认。
款项交付后，方某夫妻俩逾期还款。2013年 12

月 31日至 2018年 7月 27日，金某等人共向李某支付
了545万元，其中金某向李某支付了424.2万元。
事后，李某提起诉讼，先是要求方某夫妻归还本

金315万余元及相应利息，后将本金改为197万余元。
金某反诉，李某被法院列入职业放贷人名录，借

款合同无效，因此保证合同也无效，李某应将其获得
的财产返还给他。
经查明，李某已被市人民法院纳入职业放贷人名

录。金某为银行从业人员，李某与方某在本案借款之
前并不认识，二人通过金某介绍形成借贷关系。
法院认为，以民间借贷为业的自然人从事的民间

借贷行为，应认定无效。因主合同无效，李某与金某
等人之间的保证合同亦无效。金某对于本案无效之担
保具有过错，依法应对方某夫妻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不
超过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最后，法院判处方某夫妻共同返还李某借款本金

197万余元，支付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
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计算；金某支付的 424.2

万元扣除其应当承担的责任，由李某返还给金某
322.2万元，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有费用。
过了诉讼时效，60万元不用还？

除了不靠谱的出借人，不靠谱的借款人也大有人
在。
今年1月，陈某将亲戚蒋某诉至市人民法院，要

求其归还借款 60万元。陈某称，2010年间，蒋某因
办企业需要，向其借款，其联系了洪某，共同借给蒋
某60万元。借款时，双方约定了利息。
陈某还说，蒋某支付了一年多的利息后，就无法

联系了。
蒋某对借款 60万元的事实无异议，但称从未支

付过利息。“原告之前找过我，我没有还款，也就是
说，他在5年前就知道权利被侵害了，现在提起诉讼
已过了诉讼时效。”蒋某称，他请求法院驳回陈某的
起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向人民法院请

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
此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法院认为，借条中未明

确载明还款期限，原告在5年前曾催讨过，蒋某表示
无力支付，但蒋某没有证明催讨时双方对还款期限达
成一致。因此，应当视为双方仍未确定还款期限，原
告有权随时要求被告在合理期限内偿还借款。
最后，法院支持了陈某的诉讼请求。

分期付款食言，法院判处一次性付清

5月初，陈小姐将朋友项某诉至市人民法院，要
求其归还借款1万余元。
去年，项某称手头资金周转不灵，多次向陈小姐

借款。去年11月1日，项某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其向
陈小姐借款1万余元，约定借款利息及每月月底分期
付款1000元，直到还清。
然而，直到今年5月，项某还是一分钱没付。陈

小姐催讨多次无果，于是提起诉讼。

项某未作答辩，也未当庭参加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项某未按照约定履行分期

还款义务，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已构成了
预期违约，原告陈小姐有权解除分期还款的约定，要
求被告项某提前支付全部款项。
因此，法院支持了陈小姐的诉讼请求。
民法典规定了预期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明确表

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
以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大标的几千万元，小标的200元

在市人民法院审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中，有 1200
万元、4850万元、5271万余元等大标的，也有几百
元这样的小标的。
去年 6月 23日，朱先生向市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王某偿还借款200元。
朱先生称，王某是做电脑培训的。2020年 7

月，王某向朱先生借款200元。
这笔钱不多，朱先生就借给了对方。王某还出

具了一张借条。不过，王某始终未归还。“借出去的
钱，一定要拿回来。”朱先生说。
王某未答辩，也未出庭应诉。法院支持了朱先

生的诉讼请求，判处王某归还200元。
事实上，王某经常向他人借小额的款项，但都

不归还。王某被提起诉讼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有 20
多起，涉案标的为几百到上千元。
法官提醒，无论是出借人还是借款人，发生民

间借贷时，都要对对方有所审核，在信任的基础上
出借或者借款。另一方面，很多民间借贷发生在亲
朋好友之间，双方缺乏证据意识，一旦发生纠纷，
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因此，一定要树立证据意识，
付款时要留痕，出具书面字据。
书写规范、内容明确的借条能更好地保护借贷双

方的合法权益。借条上书写借款人和放款人法定姓
名，避免用绰号等代替，最好写上借款人的身份证号
码，避免出错，同时详细书写借款金额、借款期限、
借款利率等。借条书写好后，一定要借款人在下方签
名盖章。

民间借贷本是互帮互助

咋成公堂对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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